
■有话直说

近日， 家住重庆渝北宝圣湖街道的林女士向华龙
网反映， 她儿子佳佳上三年级， 每天都需用 “一起小
学学生 ” APP完成作业 。 最近佳佳效率变慢 ， 她
觉得不对劲。 经检查发现， 该款作业APP嵌入了多款
游戏， 佳佳的游戏等级已排到了第一。 (10月8日华
龙网) □赵顺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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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坑人”景点转型带来的启示

■世象漫说

加班应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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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食品网络谣言
须打好“组合拳”

加班不是想加就能够加 ，
也不是给了钱就能够命令员工
加班，加班应该是协商的过程，
更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
否则， 员工的权益就会受到严
重侵犯。

□王军荣

■每日观点

传统品牌
跨界营销之忧

管住“平文涛”，还须惩戒更有力

钱夙伟： 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今年首次设立 “勤劳奖学金 ” ，
100名自立自强， 热爱劳动， 在勤
工助学活动中表现突出但非家庭
经济困难认定库内的学生获得了
该奖项。 现在“奖学金”多用于奖
励学习，“勤劳奖学金” 让人耳目
一新。 虽然“勤劳奖学金”每人奖
励金额不多， 但对于学生热爱劳
动，参与公益，有着明显的激励引
导作用，值得推而广之。

“勤劳奖学金”
值得推而广之

今年 “十一 ”黄金周期间 ，新
京报记者选取曾因管理不规范等
问题，被媒体广泛报道过的青岛、
昆明等地进行回访。回访发现，各
地监管力度加大， 旅游市场秩序
相对平稳， 各种消费项目均实行
明码标价，“低价游”也转型“纯玩
团”。（10月7日《新京报》）

2015年“青岛大虾”事件引发
公众关注， 也给当地旅游市场带
来很大的负面影响。痛定思痛，青
岛下大力气整治价格欺诈。 在此
次媒体回访中， 当地餐厅的大虾
菜品都是明码标价 ，“一份 ”（一
盘）38元到48元不等。同样悄然转

型的还有云南旅游。此前节假日，
云南各景点多次因“低价游”被曝
光， 频频出现导游因为强制购物
与游客发生冲突。如今，媒体记者
以游客身份回访云南昆明九乡，
发现无购物的“纯玩团”已经成为
一日游主力。

“坑人”景点转型，说明旅游
市场整治大有可为。欺客宰客、零
负团费、强制购物，这些问题饱受
诟病， 被视为旅游行业顽疾。但
是，青岛、昆明两地有关部门用实
际行为证明了顽疾并非无药可
治。“青岛大虾”事件后，青岛开展
了 “史上最严市场秩序专项整治

行动”，无照经营、不正当竞争、旅
游业不公平格式合同条款等违法
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对
于消费者投诉反映的问题实行首
问负责制。云南则提出“宁可旅游
人数、旅游收入大幅下降，也要坚
决改变旅游市场乱象”。两地的实
践有力说明， 旅游行业乱象不是
管不管得了，而是有没有决心管。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乐
见“坑人”景点转型回归，同时也
希望更多地方部门和旅游经营者
能够汲取前车之鉴， 认真秉承诚
信经营，避免重走“先乱后治”的
弯路。 □张淳艺

汪昌莲： 塑料紫菜、 棉花肉
松……每隔一段时间， 食品安全
谣言就会卷土重来。 “食品谣言
超九成来自微信、 微博。” 《2017
年食品造谣治理报告》 显示， 微
信是食品谣言传播主平台， 占比
高达72%， 其次是微博， 占21%。
治理食品网络谣言， 须打好 “组
合拳 ”。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良
好舆论环境， 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 对恶意制造网络谣言， 并造
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或个
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

“十一”长假的第一天，杭州
西湖边的一块石碑被涂画 “平文
涛”、“无砂之禅” 七个字令人愤
怒；7日早上，这个“平文涛”竟又
在钱王祠门口的石碑上画字了。
据警方消息，这个乱涂乱画的“平
文涛”已被找到并控制住了。 (10
月8日《北京晚报》)

事实上， 有意无意破坏、 污
损文物古迹与旅游景观的事情远
远不是第一次发生， “平文涛 ”
也绝不是 “一个人在战斗”， 各
种刻画涂写 “×××到此一游” 的
现象早就广受诟病。 就在近来，
曾经先后曝出4名游客私自进入
张掖丹霞地貌景区内踩踏破坏并
上传视频炫耀， 以及3名所谓的

攀岩爱好者因将螺钉打入作为世
界自然遗产的三清山巨蟒峰景点
岩柱体内而被检察机关提起公益
诉讼的消息。 可以说， 这些 “平
文涛” 式的肇事者， 和他们肆意
破坏公共景观的恶行， 何止是欠
景区所在地乃至全国人民 “一个
道歉”， 他们至少还欠法律一个
说法和一个代价！

毋庸置疑， 这个 “平文涛 ”
之所以敢于 “顶风作案”， 除了
表明此人足够脸皮厚、 胆子大或
者还有可能心理扭曲等自身原因
以外， 处置的无力和震慑的不足
无疑是让他不但没有收手反而再
次伸出恶手的重要因素。

“平文涛” 有多可恨 ， 惩罚

就要多严厉。 现在看来， 除了必
要的宣传引导和文明劝导， 唯有
提升法律成本、 加强巡查防范，
切实让 “平文涛” 们意识到 “莫
伸手， 伸手必被捉”， 并将为此

付出沉重的法律和信用代价， 才
能让这些 “手贱” 之人不敢乱向
文物景观和公共设施伸出黑手、
刻下自己并不光彩的名号。

□徐建辉

大白兔奶糖味润唇膏 、六
神花露水味的鸡尾酒、 泸州老
窖牌同名香水……看着这些耳
熟能详的品牌与“互不相关”的
产品奇葩搭配，读者作何感想？

近年来， 随着产业转型升
级和行业竞争日趋激烈， 不少
传统品牌开始尝试跨界创新，
以谋求新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
间，而且有些产品还获得了“轰
动效应”。如大白兔奶糖味润唇
膏，上市开售后不到2分钟，920
支产品便一售而空， 一时传为
跨界营销“佳话”，以致有网友
称其 “守得住经典， 当得了网
红”。

然而，网红大多昙花一现，
经典可能毁于不慎。

不错， 面对新型消费群体
和多样消费需求， 传统品牌单
一、原始的产品已经“落伍”，有
的甚至逐渐淡出市场。 现实迫
使传统品牌不能 “坐吃老本”，
必须顺应潮流，积极转型。跨界
营销便是一种选择，“新奇”者
还吸引了一些年轻消费者，形
成一时消费热点。但从长远看，
某些本不搭界的品牌与产品
“结合”能“走”多远？一旦奇葩
效应消退，还有多少业绩空间？
厂家、商家不能不慎重。

传统品牌知名度的形成 ，
一靠优质产品、 优良服务， 二
靠消费者的口碑。 后者以前者
为根本。 品牌是附着于产品和
服务的， 而且绝大多数是特定
的， 即使多样化， 也都相互关
联———老字号食品店， 品种可
以多样， 但绝不会卖不能入口
的东西； 即使同为食品， 也以
主打为 “尊”， 如果喧宾夺主，
也会砸了牌子———卖包子名闻
天下 ， 非要 “引入 ” 山珍海
味， 消费者慕名而来， 却吃不
到 “正宗”， 久而久之， 连包
子都 “变味儿” 了。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跨界
营销并非易事， 弯道超车也要
找准定位， 玩不好就可能赔尽
老本。传统品牌追时尚，或可满
足某种猎奇心理， 但却很难成
为营销常态，如何转型，还请三
思而后行。

□一刀（资深媒体人）

8日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有关加班费依然是热门话题， 其
中最火的一项调查是 “如果国庆
节加班， 一天2000元， 7天都要
加班， 你会干吗？” 那么， 国庆
节加班真能有这么多加班费吗？
记者从北京市人力社保局了解
到， 国庆节加班不是同一标准给
付加班费， 加班费能得多少跟工
资水平有关。 但是如果7天全部

加班， 则涉嫌违反劳动法。 （10
月8日 《北京青年报》）

当加班成为企业的 “文化”，
加班也就成为许多员工的 “梦
魇”， 国庆7天长假， 如果全部加
班 ， 不是该拿多少加班费的问
题， 而是涉嫌违法的问题。 可实
际上 ， 太多的人关注的是加班
费， 这是本末倒置的做法。

今年国庆的放假安排是9月
29日至30日上两天班，10月1日至
7日连休7天。 其中10月1日、10月2
日、10月3日为法定节假日。 按照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2003年
北京市政府142号令）第14条和第
44条的有关规定， 北京市用人单
位在10月1日、2日、3日期间安排
劳动者加班， 就应当按照不低于
日或者小时工资基数的300%支

付加班工资；10月4日、5日、6日、7
日期间安排劳动者加班， 应当安
排其同等时间的补休， 不能安排
补休的， 按照不低于日或者小时
工资基数的200%支付加班工资。
这样算下来，如果国庆长假7天全
加班， 的确是可以拿到比平时多
得多的加班费， 可如果真的是国
庆长假7天全加班，首先要考虑的
则是违法问题。

本来， 前边已经有7天上班
了， 如果再加班7天， 接下来则
要上班5天， 那么连续上班19天，
有多少人的身体能够承受得住？
人， 不管身体有多健康， 都是需
要休息的。 连续上班这么多天，
不是一般人受得了的。 按照现行
劳动法规定， 用人单位由于生产
经营需要， 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

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 一般每
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因特殊原因
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 在保障劳
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
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 但是
每月不得超过三十六小时 。 显
然， 三十六小时是法律硬杠， 是
不能突破的， 如果7天全部加班，
按一天8小时计算， 早就违法了。

由于工作的需要， 员工加班
不是什么特别的事 ， 但对于加
班 ， 则需要厘清几个问题 ： 其
一， 加班费的问题， 不但要依法
律给足， 而且还要给得及时， 不
能让员工加班， 但对于加班费却
往往避而不谈； 其二， 能不加班
则不加班。 如果不是因为情况特
殊， 企业就不应该让员工加班；
其三， 员工有拒绝加班的底气。

从法律来讲， 员工当然有拒绝加
班的权利， 但底气却未必有。 最
怕的是因为拒绝加班而没了工
作， 这需要企业的工会和职能部
门依法为员工撑腰； 其四， 加班
不能超过三十六小时这个边界，
这个时间范围是不能突破的。

加班成为企业的 “文化”，从
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悲哀， 表明
企业没有更科学更有效的管理制
度， 好的企业不会依靠员工加班
来完成任务的。 加班不能成为企
业“任性权力”的“标志物”。换言
之 ， 加班不是想加就能够加 ，
也 不 是 给 了 钱 就 能 够 命 令 员
工加班 ，加班应该是协商的过
程 ， 更 要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
上，否则，员工的权益就会受到严
重侵犯。


